財產提供使用契約書

茲因                    案，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（以下稱核研所）提供                    等財產    件予______________使用，並經由雙方協議條件如次：

一、本契約提供之財產，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但書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規定：應在不違背其事業目的或原定用途原則下，以收益方式提供他人使用。本案須收取使用費（提供使用證明書如附表 ）。

二、提供使用財產摘要：(如附財產清冊) 

三、提供使用期限：自    年    月     日至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。
四、提供使用後財產之保養維護由使用機關負責，應維持財產之良好使用狀態。

五、提供使用財產需支付使用費、損耗及維護費及稅賦費用，應由使用機關負責支付保管，如有損壞亦由使用機關出資修護。

六、各項財產年使用費，按其入帳原值乘以直線法之折舊率計算，並按日計收。前項折舊率低於5%者，以5%計收。使用機關在提供使用期限到期時，如需續用，應在到期日前先辦妥續約手續，否則應按期歸還核研所。逾期歸還，自逾期日起按前項收費標準計收使用費，並按日加計3%逾期使用費（如附表）。

七、如屬具有精密及安全性顧慮之財產，使用機關應自負運送及保管安全責任，如有必要，經核研所通知，使用機關應購買必要之保險，保險費由使用機關支付，其物品之保險利益受益人為核研所，使用機關不得對使用財產為任何處分，如經查屬實，本契約即行終止，並收回提供使用財產，如有損壞，使用機關應負責賠償之責。

八、提供使用之財產，未經核研所書面授權同意，使用機關不得任意轉借予第三人使用或抵押借貸及移轉占用之行為，核研所得隨時赴使用財產存放處，檢查及清點該財產。

九、本契約提供使用財產詳細品名及數量，均應記載於附表及清單。並為本提供使用契約之一部份，以明提供使用權責。

十、本契約未約定者，悉依中華民國法律及有關法律之規定辦理。

十一、契約書一式三份，由提供使用機關(財產管理單位、保管使用單位)與使用機關各執乙份存證。

十二、因本契約所發生訴訟，雙方同意以台灣桃園地方法院為一審管轄法院。 

提供使用機關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連絡地址：桃園縣龍潭鄉佳安村文化路1000號

使用機關：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保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：

連絡地址：

      中  華  民   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	核能研究所財產提供使用證明書

	茲使用核能研究所       組   □設備    □儀器     □系統  資料內容如下

	分類編號：
	
	所號：
	財產總價值（元）

	名稱及規格：
	
	數量：
	

	提供使用機關
	保管及財產管理

單位
	代表人或

被授權人
	使用機關（個人）
	使用機關

（個人）
	代表人或

被授權人
	電      話
	使用收費金額（元）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地      址
	使用期間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說明：1.本證明書一單填一項為原則（填寫一式三份），由本所保管使用單位、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機關（或個人）各保管一份。

      2.各項財產年使用費，按其入帳原值乘以直線法之折舊率計算，並按日計收。前項折舊率低於5%者，以5%計收；財產歸還並經檢試合格後，提供使用證明書歸還；財產損壞賠償比照本所賠償標準規定辦理。逾期歸還，自逾期日起按前項收費標準計收使用費，並按日加計3%逾期使用費。

      3.財產清點時提出本證明書，證明此項財產確已提供學術研究機關或（個人）使用。

      4.提供使用財產詳細附屬項目如附件。

      5.本提供使用證明書僅提供學術研究機關或個人使用。


附表
附件十














